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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立法：欧盟经验与中国借鉴

———以“原则—规则”为主线

冯　帅

　　内容提要：以“原则—规则”为主线，可将欧盟“碳中和”立法内容简化为原则、规则两
部分，以便理清内在结构和基本逻辑。从原则上来看，欧盟立法以环境完整性、灵活性和

不伤害为出发点，既主张环境治理体系化，也强调法律追求与社会现实相呼应，形成了颇

具特色的立法向度；从规则上来看，侧重于碳交易、资金及监测、报告和评估，彰显了碳交

易之于减排的重要性，并以绿色财政和绿色金融为支柱、政府监管为保障，建立了较全面

的规范系统。我国正积极探索相关立法，在结合当前国情、现有立法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的基础上，亦可确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协同治理两大原则“束”，一方面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在“央—地”互动下探求政府和非政府的作为空间，同时构建并强

化碳交易、资金及监测、报告和评估三大规则“群”，通过市场和非市场机制来保障“碳中

和”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碳中和”立法　碳达峰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协同治理　《欧洲绿色协议》

冯帅，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８日，我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下称“《公约》”）秘书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
和新目标新举措》，承诺二氧化碳（ＣＯ２）排放力争于２０３０年前达到峰值（即“碳达峰”），
努力争取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１〕 从逻辑上来看，“碳达峰”为“碳中和”的必经之

·７７１·

〔１〕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４．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ｓｉｔｅｓ／ｎｄｃｓｔａｇ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Ｃｈｉｎａ％２０Ｆｉｒｓｔ／％，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２－０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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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前者表示碳排放在“由升转降”的过程中位于最高点，即历史最高值，后者指一定时期

内直接或间接的碳排放通过其他方式加以抵消，即“收支相抵”。〔２〕 由于“碳中和”关乎

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因此，只有稳定、长效的法律机制，才能确保其实现。据统计，除

了苏里南和不丹已经达到“碳中和”，全球另有１４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关立法，〔３〕包
括：法国《能源和气候法》（ＰｒｏｊｅｔＤｅＬｏｉｒｅｌａｔｉｆàｌ’éｎｅｒｇｉｅｅｔａｕｃｌｉｍａｔ）（２０１９）、德国《联邦气
候保护法》（ＢｕｎｄｅｓＫｌｉｍａｓｃｈｕｔｚｇｅｓｅｔｚ）（２０１９）、加拿大《净零排放问责法》（ＮｅｔＺｅｒｏ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ｔ）（２０２１）、欧盟《欧洲气候法》（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Ｌａｗ）（２０２１）、日本
《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ｃｔ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韩国《碳中和与绿色发展基本法》（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ｃｔ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Ｇｒｏｗｔｈ）
（２０２２）等。不过，相较于日、韩等国的“跟随性”立法和德、法等国的“支持性”立法，〔４〕欧
盟的立法逻辑更加值得借鉴，理由如下。

第一，“碳中和”的概念源起于欧洲，是欧盟低碳发展的外在表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初，“碳中和”被用于描述植物吸收和释放ＣＯ２，１９９７年，英国公司将其作为商业策划概念
提出。〔５〕２０１０年，英国标准学会发布了《碳中和承诺规范》（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
ｔｒａｌｉｔｙ），认为减少和抵消温室气体排放可实现“碳中和”。〔６〕 由此，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规
则谈判和机制构建中，欧盟发挥着领导者角色，并将《京都议定书》（ＫｙｏｔｏＰｒｏｔｏｃｏｌ）下的
减排压力转化为立法驱动，建立并完善了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碳排放交易体系。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全球升温１．５℃特别报告》（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
ｍｉｎｇｏｆ１．５℃，下称“《１．５报告》”）之后，欧盟随即提出“气候中和”（ｃｌｉｍａｔｅ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的
行动愿景。〔７〕 相较于“碳中和”特指 ＣＯ２而言，“气候中和”还包括 ＣＯ２以外的温室气体
及其他相关因素。故而，“碳中和”可涵盖于“气候中和”之下———前者是后者的主要（而

非全部）内容。〔８〕 就该层面而言，“气候中和”的标准更高。从立法目的上来看，《欧洲气

候法》旨在将欧洲建设为首个“气候中和”的地区，即确保所有政策围绕减排和保护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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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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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分别为近期和中长期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必经之路。其中，“碳中和”表征了人为排放量与人

为移除量的平衡，推进主体包括政府和非政府，实施路径有碳减排、碳移除和碳信用等。参见陈迎、巢清尘等编

著：《碳达峰、碳中和１００问》，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７页；陈迎：《碳中和概念再辨析》，《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２０２２年第４期，第９页。
这些国家和地区为：德国、法国、瑞典、葡萄牙、英国、加拿大、西班牙、爱尔兰、丹麦、匈牙利、新西兰、日本、韩国和

欧盟。ＳｅｅＥＣＩＵ，ＮｅｔＺｅｒｏ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ａｃｅ，ｈｔｔｐｓ：／／ｅｃｉｕ．ｎｅｔ／ｎｅｔｚｅｒｏｔｒａｃｋｅｒ，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２－０４－２６］。
参见现代院能源安全研究中心课题组、赵宏图：《国际碳中和发展态势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第２３－２４页。
参见刘长松：《碳中和的科学内涵、建设路径与政策措施》，《阅江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４９页。
参见曲建升、陈伟等：《国际碳中和战略行动与科技布局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２２年
第４期，第４４５页。
Ｓｅ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ＣｌｅａｎＰｌａｎｅｔｆｏｒＡｌｌ：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ａ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Ｎｅｕｔ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ａ＿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ｎｅｕｔｒ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２－０４－２６］。
为了行文统一，同时考虑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通常用法，笔者仍将欧盟相关立法统称为“碳中和”立法而非“气

候中和”立法。关于二者的区别，参见邵伟强、刘妍：《全球主要国家开展碳中和的做法及经验借鉴》，《西部金

融》２０２１年第７期，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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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以推动欧盟国家的整体“净零排放”———到２０３０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１９９０年基础
上减少５５％以上，并于２０５０年实现“气候中和”。中国已连续两年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
伙伴地位，２０２１年中欧贸易额首次突破８０００亿美元。〔９〕 考虑到中欧的重要战略合作关
系，欧盟的规范设计及其内在结构应可为我国立法提供有益启示。

第二，“碳中和”催生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重点关注。

２０２１年７月欧盟发布了《关于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立法提案》（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ＣａｒｂｏｎＢｏｒｄｅ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下称“《立法提案》”），提出要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希望自２０２６年起对不符合ＣＯ２
排放规定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２０２２年６月欧洲议会表决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的修
正案。与《立法提案》相比，修正案将关税起征时间推迟至２０２７年，但在关税覆盖范围
上，除了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等五大行业，新增了有机化学品、塑料、氢和氧。尽管

根据立法程序，只有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三方协商之后，才能最终确定生

效文本，但就目前来看，在是否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上，各方未见分歧。而碳边境调节机

制虽希望推动减排并防止碳泄漏，但同时潜藏高标准的贸易保护倾向———前者为欧盟所

主张，后者是基于“行动—效果”而作的合理推演。在上述几大行业中国均有出口———仅

水泥、化肥、钢铁和铝的隐含碳排放量就接近１１００万吨。〔１０〕 因此，如何帮助企业提升风
险应对能力，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进言之，除了推动多边协调机制的建立并在

《公约》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下揭示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单边属性，〔１１〕还可理清欧盟“碳中

和”的立法要点及其侧重，并基于现有国情、法律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形成相近的

规则体系与减排标准，一方面实现“净零排放”，另一方面有效应对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潜

在影响，以释放“碳中和”立法的“双重红利”。

基于此，笔者拟以“原则—规则”为主线，通过对法律原则的本质呈现和规律性总结，

透视其所指向的法律规则，以明晰主体“可为”或“应为”何种行为，从而整体性把握欧盟

“碳中和”的立法内容，系统研究我国“碳中和”的立法设计。

二　欧盟“碳中和”立法进路及其展开

欧盟的相关立法可追溯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从提高能效到发展可再生能源，再
到推行碳排放交易体系，经历了萌芽、发展和基本成熟三大时期。自《巴黎协定》（Ｐａｒｉｓ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将国家自主贡献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为了维系全球治理领导力，欧盟在推出
《欧洲气候法》时，辅以其他规范，并兼顾“区域”和“全球”两种视角，希望通过加大减排

力度来持续发挥方向引领和行动领导作用，以实现“气候中和”。

·９７１·

“碳中和”立法：欧盟经验与中国借鉴

〔９〕

〔１０〕

〔１１〕

参见和音：《为世界和平进步作出中欧应有贡献》，《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４月３日第３版。
参见许英明、李晓依：《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及中国对策》，《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第２８页。
参见王谋、吉治璇等：《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要点、影响及应对》，《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
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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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盟“碳中和”立法进路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全球气候治理的领袖，〔１２〕欧盟希望将气候风险降至最低。为此，

相关立法经历了从“温室气体减排”到“温室气体减排＋气候中和”的重心嬗变。
１．“温室气体减排”立法
２０１５年３月，欧盟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承诺》，表示到２０３０年将在１９９０年水平上

减排４０％。〔１３〕 为达到目标，欧盟以《２０３０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２０３０Ｐｏｌｉｃｙ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为基础，在２０１８年通过了一系列法规和指令。其一，在（ＥＵ）
２００３／８７／ＥＣ号、（ＥＵ）２０１５／１８１４号指令的基础上，《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指令》［ＥＵ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ＥＵ）２０１８／４１０］进行了更新，明确了在碳泄漏
事件中，给某些能源密集型行业提供支持的过渡措施，并成立了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的现代化
基金。〔１４〕 其二，５月通过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法规》（ＬａｎｄＵｓｅ，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要求成员国在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实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
和林业的“等量抵消”，并引入了碳排放核查的更高标准。〔１５〕 其三，同是在５月通过的《努
力分担条例》（Ｅｆｆｏｒ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对（ＥＵ）４０６／２００９／ＥＣ号指令进行修正，以“量
化＋时限”为主要特点，分解了成员国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具有约束力的年度减排目标。〔１６〕 其
四，１２月批准生效的《能源联盟和气候行动治理条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Ｕｎ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通过整合现有的能源和气候规划，形成了与《巴黎协定》
一致的实施机制。〔１７〕 其五，１２月施行的《促进使用可再生能源条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ｆｒｏｍ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ｏｕｒｃｅｓ）废除了（ＥＵ）２００９／２８／ＥＣ号、（ＥＵ）
２０１５／１５１３号和（ＥＵ）２０１３／１８号指令，旨在确保欧盟的约束力目标以“成本—效益”的方
式体现，并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的确定性及可预见性。〔１８〕 此外，欧盟还发布了相关法规，如

《新型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ＣＯ２排放标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ｔｔｉｎｇ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Ｎｅｗ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ＣａｒｓａｎｄｆｏｒＮｅｗＬｉｇｈ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Ｖｅｈｉｃｌｅｓ）、《新型重型车辆
ＣＯ２排放标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ｔｔｉｎｇ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ＮｅｗＨｅａｖｙｄｕ
ｔｙＶｅｈｉｃｌｅｓ）等，通过设定相关车辆的排放目标来促进温室气体减排。〔１９〕 这些法规相互配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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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ＳｅｅＪ．Ｇｕｒｏｌ，Ａ．Ｓｔａｒｋｍａｎｎ，Ｎｅｗ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ｔ？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Ｒｏｌ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５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１８，５２５（２０２１）．
Ｓｅｅ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２０１５）．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已发展为世界最大、最活跃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贡献了全球８０％的交易额。Ｓｅ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ＥＵ）２０１８／４１０，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３／８７／ＥＣ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５／１８１４．
Ｓｅ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８／８４１，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ＧＨＧ）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ｖａｌｓｆｒｏｍＬａｎｄＵｓｅ，Ｌａｎｄ
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２０３０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２０１８）．
Ｓｅ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８／８４２，ＢｉｎｄｉｎｇＡｎｎｕａｌ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ｂｙ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２０２１ｔｏ
２０３０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ｔ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ｅｔ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８）．
Ｓｅ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８／１９９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Ｕｎ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Ｌａｗ
（２０１８）．
Ｓｅ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ＥＵ）２０１８／２００１，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ｆｒｏｍ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８）．
Ｓｅ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９／６３１，Ｓｅｔｔｉｎｇ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Ｎｅｗ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ＣａｒｓａｎｄｆｏｒＮｅｗ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９／１２４２，Ｓｅｔｔｉｎｇ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Ｎｅｗ

ＨｅａｖｙＤｕｔｙ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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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助力欧盟低碳转型。

２．“温室气体减排＋气候中和”立法
《１．５℃报告》分析了《巴黎协定》下温升１．５℃和２℃的排放路径，〔２０〕指出，在没有或

有限过冲１．５℃的模式路径中，到２０３０年全球净人为ＣＯ２排放量将在２０１０年水平上减少
４５％，并在２０５０年左右达到净零；在全球升温限制在低于２℃的情况下，在大多数路径中
ＣＯ２排放量预估到２０３０年减少约２５％，并在２０７０年左右达到净零。〔２１〕 受此影响，欧盟
的立法重心转向了“温室气体减排 ＋气候中和”。首先，２０１９年通过的《欧洲绿色协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ｒｅｅｎＤｅａｌ）〔２２〕认为到２０５０年，目前的政策仅能将温室气体减排６０％，要求提
高２０３０年的气候目标，希望减排量较１９９０年增加５０％－５５％，同时建议欧盟委员会尽快
制定一部法律。〔２３〕 其次，２０２０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第一部《欧洲气候法》，将《欧洲绿色
协议》中的２０５０年“气候中和”写入该法，并提高了２０３０年减排目标，即净排放量“至少
减少５５％”。２０２１年该法获得通过并生效。在法律定位上，《欧洲气候法》将欧盟作为一
个整体，内容与（ＥＵ）２０１８／１９９９号指令等保持一致，是从“分散立法”走向“分散立法＋专
门立法”的重要标志。〔２４〕 最后，在《欧洲气候法》被提出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欧盟提交新的
《国家自主贡献承诺》，表示该承诺与２０１５年相比有所增强———不仅强调“气候中和”，还
将长期财政框架和“下一代欧盟”的３０％资金用于这一目标，同时建立转型资金公平供给
机制，以加快产业“去碳”进程。

总的来说，《１．５℃报告》发布后，欧盟一方面提高了２０３０年的近期目标，另一方面设
定了２０５０年的中长期目标。在中长期目标下，它以“温室气体减排 ＋气候中和”为立法
侧重———前者是路径和手段，为第一步；后者是方向和目标，为第二步。〔２５〕

（二）欧盟“碳中和”立法展开

在立法中，同作为“法的要素”，原则和规则共享一个上位概念，即法律规范，〔２６〕并通

过位于同一法律秩序来寻求法的安定性。因此，以“原则—规则”为主线，可深入探究欧

盟“碳中和”的立法内容及基本逻辑、立法者偏好与行为体预期。

·１８１·

“碳中和”立法：欧盟经验与中国借鉴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参见《巴黎协定》第２条第１款：“本协定在加强《公约》，包括其目标的履行方面，旨在联系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
困的努力，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包括：（一）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２℃
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１．５℃之内，同时认识到这将大大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
响；（二）提高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并以不威胁粮食生产的方式增强气候复原力和温室气体低排放发

展；并（三）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

ＳｅｅＶａｌéｒｉｅＭａｓｓｏｎＤｅｌｍｏｔｔｅ，ＰａｎｍａｏＺｈａｉｅｔａｌ．ｅｄｓ．，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ｏｆ１．５℃，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ｎｅｌ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８，ｐｐ．１２，５４４－５４５，５５５．
严格来说，《欧洲绿色协议》并非纯粹的法律，而是兼具法律和政策双重属性，为“法律政策”的范畴。但它是欧

盟制定《欧洲气候法》的出发点及行动依据，故本文将其一并列出。相关界定参见胡平仁：《法律政策学：平衡权

利与权力的科学》，《当代法学》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１－３页。
ＳｅｅＣＯＭ（２０１９）６４０，Ｆｉ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ｒｅｅｎＤｅａｌ（２０１９）．
Ｓｅ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２１／１１１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ＥＣ）Ｎｏ．４０１／２００９ａｎｄ（ＥＵ）２０１８／１９９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Ｌａｗ）．
需要强调的是，欧盟“碳中和”立法并不单指《欧洲气候法》，而是涵盖了《欧洲气候法》以及上文中的其他立法和

规范性文件有效配合的法律体系。

参见刘叶深：《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质的差别？》，《法学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１２１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１．基本原则
通常来说，原则具有统率性、抽象性和概括性，以证成法的正当性并宣示其价值，一般

侧重于确立法的精神和目标，可以指导、协调法律调整机制、进行司法推理、选择法律行

为，并平衡互相重迭或冲突的利益。〔２７〕 在“碳中和”立法的过程中，欧盟在可持续发展、公

众参与和污染者治理等传统环境法原则之外，建立了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具有一定特色

的三大基本原则。〔２８〕

（１）环境完整性原则
环境完整性原则在《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中被多次提及。从逻辑上来

看，该原则脱胎于环境还原主义，借助于生态整体主义并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而产生。具

体来说，环境还原主义奉行“经验—理性”，认为环境问题可分解为独立的要素并进行排

列组合，强调自然对人的工具属性〔２９〕，由此导致了环境治理的分割化和碎片化；而生态

完整主义回应了环境整体性、交互性及不确定性，强调立法的环境有效性、经济效率性和

社会公平性。〔３０〕 就该层面而言，环境完整性原则既强调实质减排，也呼吁环境治理体系

化，并以不加剧生态环境问题为前提。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环境法律政策，《欧洲绿色协

议》将这一原则贯穿始终———第２条指出，为了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自然资
源并改善人类健康，“气候中和”意味着经济现代化与温室气体减排，并通过对碳泄漏的

持续关注，引导公共和私人投资转型。在实现路径上，该原则要求统筹能源利用方式、生

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支持欧盟向公平繁荣的社会过渡———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另

一方面改善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活质量。《欧洲气候法》的“序言”也提到，在采取相关措

施时，应确保公平和环境完整性，在规划降碳路线时，需要综合考虑“成本—效益”、经济

竞争力、投资需求与环境效应。在《国家自主贡献承诺》中，欧盟进而强调，相关承诺不仅

可减缓气候变化，还能解决生态系统退化、贫穷、饥饿、缺水、干旱和灾害风险等问题。

（２）灵活性原则
确定性是法的基本价值，以维持人类社会生活秩序，寻求确定性一直是西方法律思想

的主要目标，〔３１〕但社会生活并非一成不变，有时确定性反而成为正义实现的阻碍。因此，

灵活性被引入，从“规则之外的规则”成长为普通法系衡平理论和自由解释论的适应性机

制。大陆法系虽以“法典化”为外在表现，但司法解释的广泛运用亦使得确定性在弱化之

时，被赋予一定活力，即灵活性。其中，确定性彰显了人们对于法的稳定性期待，而灵活性

则表征了法的发展状态。就该层面而言，灵活性意在克服确定性带来的消极后果，以使法

律追求与社会现实相呼应。是以，有别于环境完整性原则调整“人—自然”关系，灵活性

原则关注“人—人”关系，在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实现实质正义。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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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参见李可：《原则和规则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５期，第６８页。
因篇幅限制，本文仅对直接指向“碳中和”的原则和规则进行分析，而不涉及传统环境法中原则和规则的系统

梳理。

参见张宝：《超越还原主义环境司法观》，《政法论丛》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８４页。
参见［新西兰］克劳斯·鲍斯曼、张宝：《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环境法上的还原主义》，《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３７－３８页。
参见［美］约翰·亨利·梅利曼著：《大陆法系（第二版）》，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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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分担条例》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原则。在第６条和第７条设置了两种灵活性：一
是碳排放配额减少后某些成员国的减排灵活性；二是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中

获得信贷的灵活性。与此同时，《努力分担条例》还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对成员

国的减排目标予以动态分配。《欧洲气候法》在比例原则下，重申了该原则：一方面虽要

求成员国采取必要行动，但却未规定详细措施，仅在第４条第２款要求通过一项授权法案
以作补充，从而为“气候中和”提供前进方向；另一方面在第１３条允许成员国根据各自情
况建立多层次的气候与能源对话机制，确保利益相关者合理表达诉求并积极参与有关讨

论。《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先是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将采取联合行动，到 ２０３０年减排
５５％以上，然后重申了《努力分担条例》下的责任分摊———通过灵活性原则的引入，确保
国际承诺与现有立法的协调。

（３）不伤害原则
不伤害原则起源于英国思想家穆勒的《论自由》。他在厘清公权与私权时，将不伤害

作为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的界线。一般来说，该原则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个人不能伤害他

人或社会整体利益；二是社会不能任意干涉他人，除非后者在未经同意下伤害了第三人；

三是政府的行政权力不能僭越合理限度。在立法中，不伤害原则通常指第三层含义，即公

权力来自于人民授权，不能对个人权利造成损害，否则便失去正当性。这一原则对政府提

出两点要求：一是不能侵害个人权利———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干涉”相对；二是关注社

会公平分配，并履行应尽责任。〔３２〕 就该层面而言，不伤害原则将注意力放在“人—人”关

系上，并基于“权力—权利”框架，在“政府—市场—社会”中，以集体利益、个体利益的考

量为面向。

欧盟“碳中和”立法中的不伤害原则即相称性原则，要求规则设计不能对成员国及其

国内组织和公众造成损害。《欧洲绿色协议》第２．２．５条专门就该原则进行解释，并指
出，欧盟委员会应确定相关政策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判断是否促进或阻碍中小企

业创新，进而寻求最低成本和最小负担下的最佳选择。《欧洲气候法》在“序言”中表示，

欧盟委员会应改进监管方式以落实“可持续性”，确保所有措施符合不伤害原则，且不违

背《欧盟基本权利宪章》（Ｃｈａｒｔｅｒｏｆ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的内容设定，
同时允许利益相关者参与磋商。《国家自主贡献承诺》重申了这一原则，强调了欧盟的财

政支出、监测及相关行动均以不伤害为标准。

总的来说，环境完整性原则重在设立“气候中和”目标，灵活性原则是在其下的弹性

处理，而不伤害原则表明了规则设计的“底线”。三者体现了立法的“动”“静”结合———

通过不同价值抉择，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

２．主要规则
规则是原则的具体化、形式化和外在表现，〔３３〕涉及行动的具体指示或禁令。所以规

则体现原则，并通过明确的要求来指向一个可预期的结果。因此，在立法中，规则是最核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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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参见叶勤：《密尔“不伤害”原则及其对行政权力的道德限定》，《道德与文明》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５５页。
参见薄燕、高翔：《原则与规则：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变迁》，《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５３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心的要素。围绕以上原则，欧盟“碳中和”立法确立了碳交易规则、资金规则、监测、报告

和评估规则，形成了完备的规则系统。

（１）碳交易规则
碳交易，即碳排放权交易。欧盟碳交易规则衍生于《京都议定书》中的量化减排目

标，〔３４〕２００３年欧盟便通过一项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３／８７／ＥＣ），将碳交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涵盖发电机和能源密集型行业的ＣＯ２排放，几乎所有补贴免费
发放给企业，违规罚款数额为４０欧元／吨。第二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恰是《京都议定书》
第一承诺期，欧盟以实现国际减排目标为方向，降低了配额上限并将免费分配比例下调至

９０％，同时将违规罚款数额增加到１００欧元／吨。此外，它允许企业购买总计约１４亿吨
ＣＯ２当量的国际信用额度。〔３５〕 第三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采用折量拍卖和提高年度减排
系数等措施，促使碳价快速回升，以应对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市场余震。〔３６〕

２０２１年７月，在（ＥＵ）２０１８／４１０号指令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提议对碳交易的第四阶
段（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予以修订，并表示，该体系覆盖的行业应在２００５年基础上减排４３％，
为此要求自２０２１年起，碳排放配额以２．２％的速度下降，并将碳交易规则细化为总量设
定、配额拍卖、市场稳定储备和统一登记等多项子规则。第一，在总量设定上，将“自下而

上”的成员国自行申报转向“自上而下”的统一制定。第二，在配额拍卖上，将分配制延长

１０年，并计划在２０２６年起逐步取消风险较低行业的免费分配，采取有偿拍卖制。为了帮
助能源密集型工业和电力部门向低碳经济转型，还建立了若干低碳融资机制，包括创新基

金和现代化基金。第三，在市场稳定储备上，预计到２０２３年，市场稳定储备中的配额数量
将达到流通配额的２４％。作为改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一项长期措施，自２０２３年起，
这一配额数量应为前一届的拍卖量。第四，在统一登记上，要求成员国登记配额发放与每

年履约情况，促使交易走向透明化和常态化。与此同时，当控排企业超额排放时，一方面

要求其补交相关费用，并缴纳约３倍碳价的罚款，另一方面允许成员国实行叠加惩罚。〔３７〕

基于此，《欧洲绿色协议》第２．１．１条表示，为了实现“气候中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将
扩展至新的部门。《欧洲气候法》在充分考虑２０３０年减排目标时，亦重申了碳交易之于
“气候中和”的贡献，并在附件中强调了碳交易规则及其公平运营框架的重要性。

（２）资金规则
在《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中，资金规则表征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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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京都议定书》在１９９７年１２月通过，并于２００５年２月生效。在附件Ｂ它要求：到２０１２年欧盟需在１９９０年水平
上减排８％。
在此推动下，欧盟碳交易量从２００５年３．２１亿笔增加至２０１２年７９亿笔，规模达５６０亿欧元。Ｓｅ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ＥＵＥＴＳ），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ｃｌｉｍａ／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ｅｔｓ／ｐｒｅ２０１３＿ｅｎ＃ｔａｂ－０－０，
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２－０４－２６］。
从效果上来看，２００５年欧盟碳排放量约４０亿吨，但到２０２０年下降至３０亿吨，年均降幅１７％，纳入首个履约期的
能源密集型工业和电力部门的降幅达３０．６％。Ｓｅ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ｂｙ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ｃ
ｔｏｒ，ｈｔｔｐｓ：／／ａｐｐｓｓｏ．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ｎｕｉ／ｓｈｏｗ．ｄｏ？ｄａｔａｓｅｔ＝ｅｎｖ＿ａｉｒ＿ｇｇｅ＆ｌａｎｇ＝ｅｎ，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０４－２６］。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碳交易的第四阶段取消了减排项目抵消机制（该机制是基于正在执行或已批准的活动项目，

允许控排企业购买其他企业未使用的剩余配额，以抵消自身超额部分），从而进一步减少了碳配额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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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援助，以使后者具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资金规则因能对减排形成约束或激励，而为欧

盟立法所采用。通常来说，它由绿色投资、碳税、碳补贴和政府采购等子规则构成。其中，

绿色投资兼顾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通过吸引绿色资本、开发新型金融工具等措施助力

“气候中和”；碳税是通过课税或提供税收优惠来倒逼或引导成员国减排，其税种包括能

源税、交通税和污染／资源税等；〔３８〕碳补贴是对购买或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用户给予直接补
贴或折扣；政府采购是基于《绿色公共采购手册》（Ｇｒｅ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通过购买绿
色办公设备来达到减少传统能源使用的目的。

《欧洲绿色协议》第２．１．１条表示，相关政策和立法不仅要促进可持续性投资，还应
确保整个经济体的碳定价有效，以及碳税与“气候中和”目标一致。本条对资金问题进行

系统设定，并指出，要实现２０３０年目标，就需每年额外投资２６００亿欧元，同时通过一项欧
洲投资计划，一方面审查创新基金和现代化基金的用途，另一方面与欧洲投资银行、国家

促进机构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展开合作。协议强调，气候和环境风险应被纳入金融体系，

而碳税改革也可提升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的能力。《欧洲气候法》与《国家自主贡献

承诺》亦赞成这一安排。《欧洲气候法》第４条表示，欧盟的“气候中和”不仅要考虑“成
本—效益”，还应照顾公共和私人投资需求。在“附件”中，它继而设置了“法定财务报

表”，对长期财政框架的支出预算和第三方贡献等作了考量。《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在第

一部分第５段、第６段，通过重申上述几种资金来源，亦将之作为“气候中和”的金融手
段。在此基础上，欧盟提出七项财政转型措施，并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财政预算。比如计

划２０２１至２０２７年，欧洲凝聚基金和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将筹集１０８０亿欧元，用于支持可
再生能源和低碳燃料的生产与消费、以及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再如要求欧洲投资银行以

欧盟赠款为担保，开发绿色金融工具，从而吸引１００亿欧元融资；又如制定“ＬＩＦＥ计划”新
增７２％的资金支出（约５４亿欧元），且要求其中的６０％用于“气候中和”等等。〔３９〕

（３）监测、报告和评估规则
监测、报告和评估规则是欧盟排放监管的主要手段，也是政府执法的重要依据。２０１７

年，欧盟通过ＳＷＤ（２０１７）３５０号指令《更好的监管指南》（Ｄｅｒ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ｔｈｅＢｅｔｔ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指出，监测、报告和评估有两个流程：一是成员国根据内部监测向欧盟委员会
提交信息和数据，其主体可能是主管当局、企业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二是欧盟委员会通过

评估基于上述信息和数据的报告，以各种方式呈现出调查结果。报告的内容可以是空气

限值、水状况、排放、指令实施、市场监督、成本和收益等。〔４０〕 指南明确了监测机构、协商

程序、统计口径与方法学、报告要求与格式等，既为成员国的相关行动提供了统一平台，也

是欧盟履行国际义务的法律依据。在“气候中和”下，监测、报告和评估规则一方面是成

员国之间碳交易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作为欧盟考核成员国监测能力的重要标准，涵盖国

家清单编制、配额交易登记、配额签发转让、排放监测统计、排放实体报告与核证等多项子

·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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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ＳｅｅＴｏｎｙＩｋｗｕｅ，ＪｉｍＳｋｅ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ａｒｂｏｎＴａｘ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ｒａｔ
ｅ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３－４（１９９４）．
参见董利苹、曾静静等：《欧盟碳中和政策体系评述及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第４６７页。
Ｓｅ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ＷＤ（２０１７）３５０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ｅｔｔ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７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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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欧洲绿色协议》第２．１．３条、第２．１．８条指出，数字技术为空气和水污染的远程监测
提供了新机会，建议加强对空气质量的监测、报告和评估。第４条要求在制定《欧洲气候
法》时特别考虑该规则，确保“气候中和”目标的实现。《欧洲气候法》对这一规则进行全

面梳理，主要体现在第６条、第７条和第８条，内容涉及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行动进展，规定
了评估和成员国反馈的流程。由于《国家自主贡献承诺》蕴含着减排目标，故其本身即包

含了气候监测与报告流程，而评估则由《巴黎协定》的全球盘点机制来完成。

应当说，这些规则统筹考虑了气候与环境和经济的联系，并兼顾了欧盟现有政策和立

法。在逻辑上，碳交易规则为手段，资金规则为保障，监测、报告和评估规则为路径，确保

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降碳行动得以顺利开展。

三　我国“碳中和”立法的规范设计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了提能效、降能耗、减排放等几大目

标。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日，《天津市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条例》施行，开启了地方先行的立法模
式。诚然，这些为“碳中和”行动奠定了良好基础，不过，考虑到法律是政策的规范表达，

而政策也需法律的稳定性来保障实施，因此，国家层面立法亦需出台。就目前来看，我国

“碳中和”立法宜在《气候变化应对法》和《碳中和促进法》中实现，并协调《环境保护法》

《节约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等部门法的规范逻辑。〔４１〕 在内容上，尽管欧盟“碳中

和”立法于很多方面尚存争议，存在外溢到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倾向，〔４２〕但从体系建构上来

看，其相关原则和规则仍可为我国所借鉴。

（一）基本原则

尽管《环境保护法》确立了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和损害担责等五

项原则，但其不具有针对性；而《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

虽设计了可持续协调发展、减缓与适应并重、自愿减排与强制减排相结合、科学应对气候

变化、政策协调和社会参与等六项原则，但至今仍未出台，自然也无法为相关行动“保驾

护航”。〔４３〕 基于此，笔者拟结合“碳中和”目标，并参考欧盟经验，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和协同治理两大原则“束”，一方面揭示气候治理的本质属性及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使

其在规则制定上更具纲领性和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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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当根据“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设定，确立“２０３０－２０６０”两步走的立法策略。第一步是针对２０３０年前
“碳达峰”，修订现有相关立法，明确减排目标；第二步是针对２０６０年前“碳中和”，就排放形势严峻、减排压力陡
增，适时出台《气候变化应对法》和《碳中和促进法》，前者将“碳中和”还原至气候治理领域，强化其减排属性，后

者压实主体责任，倒逼难以减排的产业深度转型。

比如，既对全球产业链布局产生深远影响，也将导致企业竞争力受损和国际局势不稳等。参见姜婷婷、徐海燕：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性质、影响及我国的应对举措》，《国际贸易》２０２１年第９期，第４１－４２页。
２０１２年《征求意见稿》发布，２０１４年７月国家发改委就草案召开论证会，但之后再无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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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原则“束”
在２０２１年４月举行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我国提出要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故

将其转化为法律原则“束”，既可彰显“碳中和”之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也能体现国家战

略在法律层面的呼应，进而涵摄相关规则和制度。从逻辑上来看，它表征了两方面内容：

一是以科学认识自然界和气候变化为前提，转变“人—自然”二元对立的错误认知，要求

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以维护生态环境的完整性与丰富性，并将气候变化作为环境问题

之一，在实现“碳中和”时考虑其他经济与环境问题，强调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之于

人类长远利益的作用；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向导，走绿色发展之路，摒弃“谁污染谁治理”

的传统思路，倡导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重视“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主张在遵循自然规律时谋求经济发展。〔４４〕

在理论上，该原则“束”可涵盖欧盟立法中的环境完整性原则，具有治理体系化属性，

也是《征求意见稿》中可持续协调发展、减缓与适应并重和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原则的题中

之义。此外，它还包括系统治理、多边主义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等基本原则：系统治理原

则主张以系统论思维看待“碳中和”，并基于“人—自然”关系，强调“政治—经济—社会”

和“生产—生活—生态”的双向互动；多边主义原则以“全球利益—国家利益”为框架，要

求各经济体平等协商并加强合作，杜绝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单边措施；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

则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并坚持《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对发展

中国家的特殊照顾。〔４５〕 事实上，有学者提出了“地球一体”原则，认为人类因气候变化而

凝聚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而该原则包含当代人和未来人及其各自的生态系统，进而要求控

制和减少人为排放。〔４６〕 笔者认为，这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原则并无二致。不过，“地球

一体”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２１世纪议程》（Ａｇｅｎｄａ２１）中引申而来，既未成为一项
原则，也没有明确内在涵义，在适用时或将面临解释问题；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内涵

已基本确定，适用场域也已明晰，相较于前者，更易被理解、接受和认可，并形成一种社会

公认的合理价值。

２．协同治理原则“束”
该原则“束”通过主体之间的资源和要素分配，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这蕴含着“政

府＋非政府”合作，本质是将“治理”推向“善治”，以克服权力集中化和治理碎片化的“顽
疾”。具体来说，它要求在由政府和非政府构成的开放系统中，以法律、伦理和知识等作

为变量，实现诸要素或子系统的协作，使之能有条不紊和可持续地运行。〔４７〕 一般来说，协

同治理具有主体多元性、动态性、子系统协作性和社会秩序稳定性等特征，并通过合作来

提升治理效能。〔４８〕 尽管我国不存在“欧盟—成员国”的政治结构，但“央—地”互动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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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穆艳杰、于宜含：《“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当代建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第１７６页。
基本原则的相关解读参见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人民

日报》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３日第２版。
参见林灿铃：《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基本原则》，《贵州省党校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８３页。
ＳｅｅＪ．Ｄ．Ｄｏｎａｈｕｅ＆Ｒ．Ｊ．Ｚ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ｒ，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１５６－２０６．
参见郑巧、肖文涛：《协同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治道逻辑》，《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８年第７期，第４９－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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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面临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中央行动与地方行动的协调。就该层面而言，协同治理原则

“束”可覆盖欧盟立法中的灵活性原则和不伤害原则———由于“碳中和”立法下的社会关

系非常复杂，因此，它必然不会仅限于规范层面重视形式正义，而是在不断自我调适和优

化中，破除“单向管制”型逻辑，采取“互利共赢”式策略，避免对相关主体的利益造成损

害，以体现对“善”的终极追求。〔４９〕

与此同时，该原则“束”还包含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公众参与原则。这一原则内含

“政府—市场—社会”的运行结构，通过引入环境权和民主价值，吸收政府以外的主体参

与。传统的僵化制度往往将相互联系的公共事务分割化，由此产生的竞争性措施导致公

共资源的浪费，甚至走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而公众参与原则基于“赋

权—认同—合作”逻辑，〔５０〕实现“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通过转变“政府直控”型

治理，强调“碳中和”的向心作用。〔５１〕 二是平衡协调原则。这一原则隐含“央—地”两级

立法权限及其互动。“碳中和”固然需在中央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但各省市的具体情况有

别，因此，地方层面立法也应及时跟进。在模式上，不论是“央学地”还是“地嵌央”，〔５２〕中

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并行不悖，应是“碳中和”的规范逻辑。换言之，平衡协调原则基于法

律、政策的联系与区别，明确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互动及协调，以消除“碳中和”行动阻

碍。三是国际合作原则，意在坚持多边主义，在肯定“碳中和”与《巴黎协定》的转化逻辑

同时，通过减排共识与降碳理念的输出，为全球“碳中和”作出中国贡献。

（二）主要规则

考虑到我国的“碳中和”立法仍属空白，而相关规则建构已迫在眉睫———一方面“碳

中和”行动亟待规范和引导，另一方面主体的权利亦需加以保障，参考欧盟成熟的规则设

计或将有所裨益。不过，由于双方的立法背景及法律运行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借鉴

时，还应结合具体国情，参考可移植部分，而非全盘复制。

１．碳交易规则“群”
碳交易作为推动“碳中和”迈入“快车道”的重要方式，引入市场利益已经得到《公

约》体系认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５３〕 通常来说，碳交

易分为两种：一是配额型交易；二是项目型交易。欧盟属于前者，而后者主要指“京都三

机制”———联合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机制。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亦属于

前者，在配额型交易下，地方需向中央提交各自的排放量，然后由中央核查是否完成任务，

属于统一型的体制设计。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６日，我国启动了全国碳市场。《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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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少华：《法律之道：在确定性与灵活性之间》，《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３１页。
参见曾粤兴、魏思婧：《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赋权—认同—合作”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福

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第１７３－１７５页。
参见李辉、任晓春：《善治视野下的协同治理研究》，《科学与管理》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５７页。
关于该模式的分析，参见尚虎平、韩清颖：《政府绩效立法的央地互动模式：美国的经验与启示》，《甘肃行政学院

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９－１０页。
ＳｅｅＬ．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ＬａＨｏｚＴｈｅｕ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１９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３８６，３９４（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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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碳交易的碳配额属性。按理想估计，２０３１－２０６０年该市场将贡献７７－９１亿吨 ＣＯ２减
排量，但是，从第一履约期来看，〔５４〕成交量仅１．７９亿吨，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试点累计成交量亦
不过７．２３亿吨。〔５５〕 因此，为了释放减排信号，充分发挥减排效应，需将碳交易规则
“群”〔５６〕融入“碳中和”。借鉴欧盟立法，该规则“群”应主要包括配额分配规则、交易平台

规则、价格调节规则、碳抵消规则和交易监管规则等。在配额分配规则上，一方面逐渐收

紧配额发放，采取“自上而下”的总量控制，另一方面采用“免费分配＋有偿拍卖”的形式，
减少企业寻租。在交易平台规则上，逐步扩大交易覆盖范围，以市场供需决定交易运行，

并规范注册登记、账户管理等行为，同时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开展各省市的交流对话。〔５７〕

在价格调节规则上，除了单向竞价和协议转让之外，允许交易机构根据市场风险来调整交

易方式的涨跌幅比例，并在价格异常波动时，由政府进行必要干预。在碳抵消规则上，将

林业和可再生能源等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纳入碳交易，并基于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允

许企业购买项目减排信用来抵消排放额。〔５８〕 在交易监管规则上，将碳金融衍生品纳入监

管范围，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并引入信息披露和风险防范等措施，同时参考欧盟的奖

惩机制，对未完成配额提交义务等违约行为和市场操纵等不法行为进行处罚，以保障交易

稳定有序。

２．资金规则“群”
充足的资金投入是实现“碳中和”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因此，《意见》提出了税收优

惠、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等金融措施。但是，根据相关数据显示，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我国完成
《国家自主贡献承诺》的资金需求约５６万亿元，年均３．７３万亿元左右，相当于２０１６年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的６．３％。以历史投入为基准，我国仅在“碳达峰”阶段就将面临年均
１．３６万亿元的资金缺口。〔５９〕 所以，在“碳中和”下，资金亦为立法核心议题，资金在激励主
体减排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借鉴欧盟立法，可将该规则“群”划分为绿色财政规则和绿

色金融规则两部分。

首先是绿色财政规则。《征求意见稿》第１３条提出了排放收费／税制度，通过影响企
业及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来推动低碳发展和经济转型，一方面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

筹措部分资金。然而，研究表明，单一的碳税虽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但不利于长期经济

·９８１·

“碳中和”立法：欧盟经验与中国借鉴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交易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参见翁智雄、马中等：《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碳市场的现状、挑战与对策》，《环境保护》２０２１年第１６期，第１９页。
规则“群”由多项规则构成，相当于上文的“母”“子”规则结构，即这些规则能独立存在，但组合使用时，亦可类

化。不过，由于它们均指向“碳中和”，因此，规则“群”之间并不完全分离，而是存在交叉。比如，碳交易规则

“群”既与资金规则“群”存在金融要素的部分重叠，也与监测、报告和评估规则“群”共同关注数据分析与核算等

内容。

在之前的碳交易试点期间，深圳活跃度（总交易量与碳交易试点配额之比）最高，为１４％，但碳价波动非常剧烈，
一度超过１６元／吨；而湖北的碳价相对稳定，总交易量也位于前列，但活跃度不及深圳。参见孟早明、葛兴安等
编著：《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实务》，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７－７６页。
在前期，欧盟以碳配额和清洁发展机制下经核准的碳减排量二级市场（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两种资产来履行减排义务，通过二者协同来实现碳价稳定。ＳｅｅＪ．Ｃｈｅｖａｌｌｉｅｒ，Ｙ．ＬｅＰｅｎ＆Ｂ．Ｓｅｖｉ，Ｏ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ＵＥＴＳ，３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８５５，８５９－８６３（２０１１）．
参见柴麒敏、傅莎等：《中国实施２０３０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的资金需求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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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考虑到碳补贴刚好与之相反，〔６０〕“碳税＋碳补贴”或能实现双赢———本质为税收与
财政转移支付的结合———一方面改造现行资源税、消费税等广义环保税，使碳税成为新的

税种，发挥其调节作用，使之对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进而引导绿色生活方式的

形成；另一方面以补贴鼓励低碳出行及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对清洁生产项目的重点扶

持，推动替代燃料技术发展，从而促进能源结构优化。从欧盟的经验来看，该补贴存在资

助和奖励两种形式，前者对主体的绿色项目给予无偿资助，后者对取得重要行动进展的单

位或个人予以物质激励。

其次是绿色金融规则。该规则会推动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发挥市场的多层

投融资功能，并指导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２０２１）这一部门
规章的施行。在内容上，可从三方面展开：一是区分绿色金融债、绿色公司债和绿色企业

债，并规范各自的发行、使用及偿还流程，同时协调监管部门职责，建立评估报告与效益评

价标准，以“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机制和奖惩措施为保障，高标准建设绿色债券市场。

二是在２０２０年７月成立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下设立“碳中和”基金，引入民间资本、社会
公益和各类气候资金，一方面明确低碳技术、绿色项目及产业投资领域，鼓励科技成果转

化，另一方面建立风险管理及碳补偿机制，以防范、化解资产搁浅和债务违约等市场风险。

三是发展碳抵押、碳质押、低碳设备融资租赁、碳收益支持票据等信贷产品，强调绿色信贷

之于“碳中和”的促进作用，同时，构建贴息支持、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等具体制度以及“财

政—银行—保险”三位一体的风险分担机制，一方面以激励和约束引导绿色信贷开展，另

一方面降低经营风险，提高银行贷款的积极性。〔６１〕

３．监测、报告和评估规则“群”
由于“碳中和”将带来产业的全面升级，而我国尚处于行动的初级阶段，因此，监测、

报告和评估规则“群”将重点关注数据的真实性和规范性。其中，真实性关注数据造假等

主观情形和信息误差等客观现实，规范性则对核算及采集方法进行统一设计。〔６２〕

借鉴欧盟立法，可将该规则“群”具体化为数据采集与分析、行业核算、碳排放监测与

报告、数据评估与输出、能力建设等基本规则。其中，数据采集与分析规则旨在确保信息

真实、有效，通过保留采集的图像等证据，确保信息完整，以供未来验证和审计，并防止数

据篡改。行业核算规则是基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２４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对燃料消耗、产业排放等数据实行行业自动计算，并建立排放信息台账，

以支持基于时空的数据挖掘与分析。碳排放监测与报告规则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加强气候

监测及预警，建立排放监测网络，并由企业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执行，同时允许通过电

子设备实时跟踪碳排放数据，进而明确两种报告途径，一是企业主动上报，二是政府监督

·０９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６０〕

〔６１〕

〔６２〕

参见蔡栋梁、闫懿、程树磊：《碳排放补贴、碳税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９年第１１
期，第６７页。
参见梁铃洁：《“碳中和”目标下的绿色信贷监管》，《河北金融》２０２２年第５期，第４３页。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生态环境部集中通报了４起相关案例，涉及篡改伪造检测报告、制作虚假煤样、核查程序违
规、结论失真失实等问题。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部公开中碳能投等机构碳排放报告数据

弄虚作假等典型问题案例（２０２２年第一批突出环境问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ｙｗｇｚ／ｙｄｑｈｂｈ／ｗｓｑｔｋｚ／
２０２２０３／ｔ２０２２０３１４＿９７１３９８．ｓ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２－０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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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数据评估与输出规则一方面要求政府对监测和报告的数据予以整理、分析，并分配

企事业单位的排放额度，同时对排放进度和效果进行核查，另一方面推进气候行动的绩效

评价，允许必要时将相关数据用于其他所需业务。〔６３〕 能力建设规则主要是加强主体的监

测水平和专业人员的信息披露能力。

概言之，在“国家—发展”型的减排制度供给下，“碳中和”需国家力量统筹和协调，在

市场机制背后，也应国家推动和监管，〔６４〕故而监测、报告和评估规则“群”在一定程度上彰

显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各自功能发挥。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碳中和”引发了世界低碳发展潮流，且内含经济理性和生

态逻辑，因此，在国际合作原则的基础上，还应建立“碳中和”跨境合作机制。该机制应重

点关注以下三个议题。一是低碳技术投资，即在《公约》体系下强调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合

法性，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以增强我国“碳中和”行动的能力。二是碳市场的域

外连接，即基于２０２１年《格拉斯哥气候协议》（Ｇｌａｓｇｏｗ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ａｃｔ），探索中外碳市场的
连接因素，充分发挥其减排潜力。三是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政策协调，即通过双边和多边对

话，在世界贸易组织平台下，推动多边绿色贸易体系的构建，以应对涉“碳”单边主义。事

实上，跨境合作机制在欧盟“碳中和”立法中亦有体现。比如，为了树立全球领导者形象，

《欧洲绿色协议》第３条表示将与联合国、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亚洲和非洲国家等保持
合作，《欧洲气候法》第８条亦提到，评估时需涉及全球统计数据以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的最新科学证据。

四　结 论

“碳中和”已成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战略抉择。要确保长期、持续和深度

减排，以有序推进这一目标，法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相关立法仍属空白。

欧盟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虽然在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上与我国有所差

异，但从“气候中和”的目标来看，它已形成较成熟的法律体系，可为我国立法提供思路。

以“原则—规则”为主线，并适当参考欧盟经验，同时基于现有国情及减排路径，笔者认

为，我国宜构建两大原则“束”和三大规则“群”———在强调主体协调性与行动可持续性之

时，指明立法注意事项和重难点，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不过，鉴

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状况，这一立法需循序渐进，尤应注意“政府—市场—社会”

和“政治—经济—社会”的多维互动以及主体的减排空间与能力。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２１年度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欧盟‘碳中和’立法及其启
示研究”（ＳＣ２１ＦＺ０２３）的研究成果。］

·１９１·

“碳中和”立法：欧盟经验与中国借鉴

〔６３〕

〔６４〕

参见赵桐：《基于区块链的“双碳”数据管理新模式探究》，《中国金融电脑》２０２２年第３期，第５９－６０页。
参见康晓著：《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２２－
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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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ｏ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ＥＵ“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ｒｅ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ｗａｓ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ＥＵ’ｓ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ｈａｓｇｉｖｅｎｂｉｒｔｈｔｏｔｈｅ
ＥＵ’ｓＣａｒｂｏｎＢｏｒｄｅ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ｍｐｔｓ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ｓｉｍｉｌａｒｒｕ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Ｒｕｌｅ”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ｉｎｅ，ｔｈｅ
ＥＵ’ｓ“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ｐａｒｔ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ｒｕｌｅｓ．Ｉｎ
ｔｅｒｍｓ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ｔｈｅＥＵ’ｓ“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ｏｎｏｈａｒｍ”ａｓ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ｈ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ｅｇａｌｐｕｒｓｕｉ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ａｋｅｓ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ｓ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ｌｉｎｅｔｏｆｏｒｍａ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ｒｕｌｅｓ，ｉｔｆｏｃｕ
ｓｅｓ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ｔｒａｄ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ＭＲＡ），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ｔｒａｄｉｎｇ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ｇｒｅｅ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ｆｉｓ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ｐｉｌｌａｒ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ｕｐ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Ｃｈｉｎａｉｓ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ｂａｓｉｎｇｉｔｓｅｌｆｏｎ
ｉｔｓｏｗ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
ｉｔｃａｎｄｒａｗｏｎ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Ｕ．Ｆｉｒｓｔｌｙ，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ｗｏ“ｂｕｎｄｌｅｓ”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ｎｅ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ｆｏｒｍａｎ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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